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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珠海市质量工作

考核及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结果的通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2021年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部署安排，市市场监管局[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质量强市办）、市食品药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食药安办）]会同有关单位，对各区（功能区）、市相关单位开展了质量工作考核及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考核结果已经市政府审定，现予以通报。
一、质量工作考核

为深入实施质量强市战略，全面加强质量监管，深化质量领域改革，推动各区落实质量工作责任，结合国家、省、市质量工作部署，市质量强市办组织对各区开展了2021年度质量工作考核。经审定，斗门区、香洲区、金湾区、高新区考核等次均为A级；万山区（鹤洲新区筹备组）因机构改革原因不纳入排名定档。现对考核等次为A级的区政府（管委会）予以通报表扬。

各区（功能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实施质量强市战略，全面加强宏观质量管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大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全力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为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推动各区、市相关单位深入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珠海市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清单》（以下简称《清单》），我市2021年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在各被考核单位自查自评基础上，由市食药安办组织部门评审、专业测评、交叉评分和综合评议。经审定，金湾区、斗门区、香洲区、高新区考核等次均为A级；万山区（鹤洲新区筹备组）因机构改革原因不纳入排名定档。市食品药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委员会其他被考核成员单位市卫生健康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拱北海关、市商务局考核等次均为A级。现对考核结果为A级的区政府（管委会）、市相关单位予以通报表扬。

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新变化、新业态带来了新挑战，我市食品安全工作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各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四个最严”为根本遵循，切实将保障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全面贯彻落实《意见》《清单》，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各区具体考核情况由市质量强市办、市食药安办另文印发。各区（功能区）要针对失分项目和薄弱环节，认真分析查找原因，研究提出改进措施，整改落实情况及时以区政府（管委会）名义报送市质量强市办、市食药安办。

特此通报。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29日


